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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2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5-6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9.36 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总额的 190.66%，对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78.27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36.45%，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能源”）向天津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海

高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天津银行”）申请授信 60,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公司提

供 30,000 万元（敞口）连带责任保证；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

称“浙商银行”）申请商业承兑汇票融资 7,500 万元，最高主债权在 8,250 万元的最

高余额内，期限自 2025 年 6 月 23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供 7,500 万元（敞

口）连带责任保证；向廊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廊坊银行”）申

请融资 10,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该融资为两笔业务，业务均为银行承兑汇票，每

笔票面金额均为 10,000 万元，泰达能源以不少于票面金额的 50%交存保证金并以所

存保证金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提供 10,000 万元（敞口）连带责任保证；向天津滨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申请融资 3,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该业务为国内信用证，开证金额 6,000 万元，泰达能源以不少于开证金额的

50%交存保证金并以所存保证金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提供 3,000 万元（敞口）连带责

任保证；向滨海农商行申请融资 5,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该业务为银行承兑汇票，

票面金额为 10,000 万元，泰达能源以不少于票面金额的 50%交存保证金并以所存保

证金提供质押担保，公司提供 5,000 万元（敞口）连带责任保证。 

控股子公司泰达能源的全资子公司天津兴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实新材料”）和天津市东方年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特种材料”）分

别向天津银行申请融资 1,000 万元，期限均为 12 个月。以上均由泰达能源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公司的三级子公司润电环保（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甸润电环

保”）、日照凯迪生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照凯迪”）和洛阳润电环保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洛阳润电环保”）分别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

下简称“光大银行”）申请融资 1,000 万元，期限均为 18 个月。以上均由公司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公司的二级子公司上海泰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泰达实业”）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开发分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申请融资 2,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 2025

年度为泰达能源、曹妃甸润电环保、日照凯迪、洛阳润电环保和上海泰达实业提供担

保的额度分别为 237,000 万元、39,000 万元、29,000 万元、42,000 万元和 20,000 万

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达能源、曹妃甸润电环保、日照凯迪、洛阳润电环保和上海

泰达实业提供担保的余额分别为 179,352.85 万元、6,690.14 万元、0、0 和 0，本次担

保后的余额分别为 234,852.85 万元、7,690.14 万元、1,000 万元、1,000 万元和 2,000

万元，泰达能源、曹妃甸润电环保、日照凯迪、洛阳润电环保和上海泰达实业可用担

保额度分别为 2,147.15 万元、31,309.86 万元、28,000 万元、41,000 万元和 18,000 万

元。 

经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泰达能

源 2025 年度为兴实新材料和东方特种材料提供担保的额度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本次担保前泰达能源为兴实新材料和东方特种材料提供担保的余额分别为 0 和

0，本次担保后的余额分别为 1,000 万元和 1,000 万元，兴实新材料和东方特种材料

可用互保额度分别为 0 和 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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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日期：1999年5月31日 

（2）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泰港工业园10号厂房西侧第三层北

半侧办公区 

（3）法定代表人：孙国强 

（4）注册资本：25,196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基础地质勘查；金属材料销售；

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

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电线、电缆经营；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

品销售；日用杂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管

道运输设备销售；食品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针

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日用

家电零售；金属基复合材料和陶瓷基复合材料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家具销售；

家具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产品智能物

流装备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合成材料销

售；汽车零配件销售；非食用植物油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图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中润华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31.85%

邹凌 17.15%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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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68,878.00 666,281.41 

负债总额 627,303.97 624,120.06 

流动负债总额 626,658.03 623,459.39 

银行贷款总额 227,323.25 227,323.25 

净资产 41,574.03 42,161.35 

-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701,998.96 365,806.73 

利润总额 3,941.42 784.31 

净利润 3,387.52 587.32 

注：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3. 截至目前，泰达能源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000 万元，不存在诉讼与仲裁

等其他或有事项。 

4. 泰达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天津兴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1992年1月3日 

（2）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中塘镇黄房子村 

（3）法定代表人：刘丽 

（4）注册资本：2,000万元整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金属矿石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

及合金材料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木材销售；润滑油销售；非食用植

物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添加剂销售；农副产品销售；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电线、电缆经营；五

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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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

墨及碳素制品销售；工程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3,854.37 39,125.95 

负债总额 29,377.52 34,424.06 

           流动负债总额 29,377.52 34,424.06 

           银行贷款总额 1,001.21 1,002.21 

净资产 4,476.85 4,701.89 

-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11,613.24 16,571.28 

利润总额 62.71 225.04 

净利润 47.03 225.04 

注：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3. 截至目前，兴实新材料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4. 兴实新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天津市东方年华特种材料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中润华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31.85%

邹凌 17.15%

51% 

天津兴实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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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立日期：2001年4月26日 

（2）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万象路187号 

（3）法定代表人：刘丽 

（4）注册资本：6,180万元整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

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润滑油销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环境保

护专用设备销售；社会经济咨询服务；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

销售；农产品智能物流装备销售；谷物销售；豆及薯类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建筑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

经营；家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

销售；合成材料销售；国内贸易代理；金属矿石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258.12 5,247.74 

负债总额 2,452.45 2,459.55 

           流动负债总额 2,452.45 2,459.55 

           银行贷款总额 1,001.21 1,001.21 

净资产 2,805.67 2,788.19 

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中润华隆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31.85%

邹凌 17.15%

51% 

天津市东方年华特

种材料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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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853.29 1,150.52 

利润总额 23.41 -17.49 

净利润 23.41 -17.49 

注： 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3. 截至目前，东方特种材料不存在诉讼与仲裁等其他或有事项。 

4. 东方特种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润电环保（唐山曹妃甸）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 07 日 

（2）注册地点：唐山市曹妃甸区装备制造园区兴港南三路南侧、通港西一路西

侧 

（3）法定代表人：李京海 

（4）注册资本：10,9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固体废物治理；

通用设备修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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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9,738.98 54,654.84 

负债总额 40,174.98 44,834.40 

            流动负债总额 16,974.98 11,524.40 

            银行贷款总额 30,820.00 36,810.00 

净资产 9,564.01 9,820.45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4,950.41 3,307.50 

利润总额 563.22 226.62 

净利润 575.65 229.93 

注：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3. 截至目前，曹妃甸润电环保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和诉讼等其他或有事项。 

4. 曹妃甸润电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五）日照凯迪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9 日 

（2）注册地点：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黄海西路南 

天津弘启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泰达绿色能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0.0014% 

珠海横琴润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74.3944% 

14.2246% 

11.3796% 

 天津润泰环保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95% 

5% 

润电环保（唐山

曹妃甸）有限公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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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李京海 

（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农林废弃物发电、供热、供汽、灰渣销售：木材、生物质燃料的

进口、收集、加工、成型、销售；电厂运营检修、调试服务，机电设备的安装修理（不

含特种设备）；物流服务。（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需凭有效许可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2,491.54 53,160.66 

负债总额 37,994.86 38,203.26 

            流动负债总额 19,567.01 19,857.23 

            银行贷款总额 23,638.20 19,950.59 

净资产 14,496.68 14,957.40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7,091.95 3,938.11 

利润总额 2,279.27 452.18 

净利润 2,304.28 457.69 

注：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天津弘启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泰达绿色能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0.0014% 

珠海横琴润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74.3944% 

14.2246% 

11.3796% 

 天津润泰环保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95% 

5% 

日照凯迪生态

能源有限公司 

70% 

山东港口日照港

集团有限公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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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截至目前，日照凯迪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和诉讼等其他或有事项。 

4. 日照凯迪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六）洛阳润电环保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18 年 9 月 30 日 

（2）注册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缑氏镇扒头村（顾刘路与府李路交叉口东

南角 50 米 1 号） 

（3）法定代表人：曹士悦 

（4）注册资金：16,2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肥料生产；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餐厨垃圾处理；供电业务；

供暖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固体

废物治理；肥料销售；建筑废弃物再生技术研发；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物清洁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热力生产和供应；再生资源销售；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水污染治理；农林

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城市绿化管理；城乡市容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不含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检查，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

圾的处置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环境污染防治服务（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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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9,079.42 58,570.08 

负债总额 44,252.57 43,419.17 

            流动负债总额 18,680.01 15,346.61 

            银行贷款总额 28,072.56 28,072.56 

净资产 14,826.85 15,150.90 

-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7,997.91 2,259.73 

利润总额 -615.27 351.22 

净利润 -606.85 357.33 

注：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3. 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洛阳润电环保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和诉讼等其他或有事项。 

4. 洛阳润电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上海泰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1）成立日期：2006 年 11 月 20 日 

（2）注册地点：上海市金山区龙胜路 1000 号五层 506 室 A 

天津弘启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泰达绿色能源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0.0014% 

珠海横琴润创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陕西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74.3944% 

14.2246% 

11.3796% 

 天津润泰环保

有限公司 
天津泰达环保有限

公司 

95% 

5% 

洛阳润电环

保有限公司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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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定代表人：张涛 

（4）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5）主营业务：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食用农产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零售；橡胶制品销售；棉花收购；棉、麻销售；新鲜水果批发；新鲜

水果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

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

售；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灰和石膏销售；化肥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草及相关制品销售；生物质成型燃料销售；润滑油销

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农副产品销

售；固体废物治理；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污水处理及其再

生利用；再生资源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礼品花卉销售；城市绿

化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

检验检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图 

 

2.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278.81 7,861.44 

负债总额 3,805.34 5,394.61 

           流动负债总额 3,805.34 5,394.61 

           银行贷款总额 0 0 

100%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泰达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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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2025 年 3 月 31 日 

净资产 2,473.47 2,466.83 

- 2024 年度 2025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007.52 2,238.48 

利润总额 50.92 -6.64 

净利润 50.92 -6.64 

注：2024 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余数据未经审计。 

3. 或有事项 

截至目前，上海泰达实业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4. 上海泰达实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泰达能源向天津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 公司与天津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

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

费用。 

（2）担保金额：30,000 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 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和中润华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润华隆”）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二）泰达能源向浙商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 公司与浙商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

付费用。 

（2）担保金额：7,500 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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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

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2. 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和中润华隆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三）泰达能源向廊坊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 公司与廊坊银行签署两份《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手续费及债权人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其他费用、按《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

主债权和担保权利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

户费、保险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等）及其他的主合同

债务人及保证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费用，以及债权人根据主合同约定要求债务人补

足的保证金。 

（2）担保金额：两笔各 5,000 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 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和中润华隆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四）泰达能源向滨海农商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1. 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署两份《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融资金额、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申

请执行费、律师费、办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差旅费、电讯费、处置费、

过户费等）以及其他所有债务人应付费用。 

（2）担保金额：一笔 3,000 万元，一笔 5,000 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2. 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润华隆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五）兴实新材料向天津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泰达能源与天津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



 

 15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 担保金额：1,000 万元。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六）东方特种材料向天津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泰达能源与天津银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保全费、

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过户费、公证费、送达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2. 担保金额：1,000 万元。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曹妃甸润电环保、日照凯迪和洛阳润电环保向光大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

议 

1.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三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

(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

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2）担保金额：三笔各 1,000 万元。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限：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2. 曹妃甸润电环保、日照凯迪和洛阳润电环保分别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八）上海泰达实业向建设银行融资事项的担保协议 

公司与建设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

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

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垫付的有关手续



 

 16 

费、电讯费、杂费、信用证项下受益人拒绝承担的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

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

执行费、评估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2. 担保金额：2,000 万元。 

3.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 担保期限：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九）上述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 2025 年 12 月 31 日届满，担保额

度的审批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和三级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

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保。根据被担保

人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风险可控。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就泰达能源向滨海农

商行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邹凌、中润华隆就泰达能源向天津银行、浙商银行

和廊坊银行融资事项提供保证式反担保；曹妃甸润电环保、日照凯迪和洛阳润电环保

就其向光大银行融资事项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 2025 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为

202.40 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09.36 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额的 190.66%。 

（三）根据公司制度规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总余额为 0。 

（四）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

保责任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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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 年 7 月 2 日 


	（6）股权结构图

